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税务问答（二）

Q1： 请问我们公司负责海关纳税申报的人员是外地人，现在因本次疫情无

法到岗工作，我们的纳税申报会不会因为延迟而被处罚滞纳金？

答：根据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8 号《关于临时延长汇总征税缴款期限

和有关滞纳金、滞报金事宜的公告》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一、2020 年 1 月申报的汇总征税报关单，企业可在 2 月 24 日前完成应纳

税款的汇总电子支付。其他事项仍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45 号的要求办

理。

二、对于缴款期限届满日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确定并公布的复工日期期间内的税款

缴款书，可顺延至复工之日后 15 日内缴纳税款。对有关进口货物的滞报金，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征收进口货物滞报金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起征日顺延

至上述复工日期。

Q2：最近两天，地方政府出台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中的一线医护

人员的资金补贴政策，请问这笔收入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有些地区好心人

直接给医生/护士捐赠物品，是否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目前，针对本次疫情的补贴收入的免税政策尚未公布，但是根据《个人

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属于“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以上单位颁发的涉及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

所得税”，同时属于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也免征个人所得税。故



此，本次疫情期间医护人员获得的资金补贴大概率是享受免税政策，请关注下相

关税务机构的信息。

同时，我们参照 2003 年非典时期的类似文件，财税[2003]101 号《关于非

典型肺炎疫情发生期间个人取得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问题的通知》（目前已经全文失效），对于参加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第一线医

务和防疫工作者，按照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取得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特殊临时

性工作补助，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医护人员接受的捐赠物品问题，参比上述财税[2003]101 号文中适用

的免税群体，首先应当为参加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第一线医务和防疫工作者；

其次，如获赠的物品如属于工作必须用品，则因获得的利益并非归属于个人，不

宜界定为个人偶然所得。

Q3：请问我们酒店被政府征用用来隔离潜伏期的疑似冠状病毒肺炎人员，

我们是否有什么优惠的政策能享受？

答：目前针对酒店/饭店等场所被征用的税收政策尚未出台，但是我们根据

2003 年非典时期的文件类比下，后期国税总局应该会给出相应的政策。

比如，非典时期被政府征用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和培训中心（含度假村），

凭政府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证明），2003

年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故此，请被征用企业及时向政府部门获取被征用于

本次疫情防治的证明。参考非典时期，北京市曾经发文《关于防治非典型肺炎期

间有关房产税等税收政策执行问题的通知》京地税地[2003]301 号对于宾馆、饭



店、招待所和培训中心（含度假村）中，对出租率低于 20%的客房部分的房产

免税。

Q4：我是房东，本次疫情发生后，由于担心受疫情影响租户继续租赁的信

心，我主动减免了部分房租，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是否能减免我的税额？

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 号《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的第四条规定“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

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此外，参照非典时期，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部分受"非典"疫情影响的企

业实施税费优惠政策的批复(浙地税函[2003]234 号) 针对饮食业、旅店业和出

租汽车公司免征营业税（现在已经改为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对出租车司

机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情况，本次疫情后，应当会有相应政策为企业/个人减负。

Q5：我们公司年前（1 月 23 号）给我发了年终奖，我本来想春节后就辞职

现在国家要求延长假期，这样我可以在 2 月以后继续拿工资到国家通知复工后

再辞职（或者等我们老板主动解雇我）,如果这样我的工资和离职的补偿金是不

是加在一起要交税啊？

答：根据财政部《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64 号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

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



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 3 倍数

额的部分，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故此，你解除劳动关系后拿到的一次性补贴收入，跟您所在地 2019 年的职

工平均工资进行比较（该数据通常在当地的统计局网站上公布），数值在 3 倍以

内的免税，如果超过三倍的部分，不需要跟你 2 月份已经拿到的工资合并计税，

而是单独根据超过三倍的部分对应的税率计算个税。2 月份的工资按照正常的综

合所得进行纳税申报即可。

Q6：我们在 2019 年 11 月份与一家国外企业签订了订单，预计 2020 年 1

月份履行，现在受到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我们想解除合同，对方也同意解除合

同，之前我们缴纳的印花税能否退回？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1 号）第七条

规定：“应纳税凭证应当于书立或者领受时贴花。”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凡多贴印花税票者，不得申请退税或者抵用。

如果贵公司是通过贴印花税票方式完成印花税缴纳的则不得申请退税。

如果，贵公司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规定，属于“同一种类应纳税凭证，需频繁贴花的，应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

按期汇总缴纳印花税”的，可以与税务机关主动沟通下鉴于本次疫情的特殊时期，

不排除后期税务机关会出台相应的文件给予减免。

Q7：请问，我们公司财务负责报税的人员是湖北籍，这次疫情她一直不能

到岗上班，我们公司企业税申报晚了怎么办？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20〕19 号文件的精神，“积极拓展“非

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尽可能网上办”的原则，全面梳

理网上办税缴费事项通过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自助办税终端等渠道办理税

费业务，力争实现 95%以上的企业纳税人、缴费人网上申报。故此，贵公司可

以查看企业所在的的税务机构的相关网站/APP/由财务人员异地操作完成纳税

申报即可。

Q8：我们企业因这次疫情收到了一些社会捐赠的物品，是否需要缴纳相关

的税费？

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以及《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均表明接受

捐赠为企业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

现。故此，在没有特殊政策的情况下，贵公司接受的捐赠物品需要确认为企业的

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同时，向贵公司捐赠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四条第八款之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视同销售行为，故此捐赠企业应当缴纳增值税。贵公司可以与捐赠

企业取得联系，获取相应的增值税纳税凭证。

Q9：请问本次疫情期间，我配偶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是否可以在我个人的

综合所得中扣除？扣除标准是多少？



答：可以的，个人所得税中的专项附加扣除医疗的扣除标准为，医保目录范

围内的自付（指医保报销后的个人承担部分）超过 15000 元的到 80000 元之间

的金额可以计入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专项附加扣除。

夫妻双方可以选定由一方扣除，但是一经选定该年度内不再变更。

Q10：请问本次疫情期间，我们向医院直接捐赠物品的行为是否需要缴纳印

花税？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第四条下列凭证免纳印花税：

1. 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的副本或者抄本；

2. 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

3. 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凭证。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根据条例第四

条第（三）款规定，对下列凭证免纳印花税：

1. 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

合同。

2. 无息、贴息贷款合同；

3. 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政府及国家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

款所书立的合同。

4. 故此，目前捐赠者直接向医院捐赠的物品暂时不属于免印花税的范

畴内。但是比照北京冬奥会已有的政策，财税[2017]60 号《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对捐赠冬奥会的印花税/增值税/



所得税均有相应的优惠政策。针对本次疫情，后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应

当会有类似的文件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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